附件1


上海市超低能耗建筑项目

变更申报书
项目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建设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项目所在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☐申请财政支持                  ☐申请容积率计算         
智能建造+创新试点情况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认定意见编号和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报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一、项目基本信息

	1.项目名称
	

	2.项目地址
	

	3.建筑类型
	□居住建筑    □公共建筑

	4.总建筑面积(m2)
	

	5.方案评估日期
	
	施工图论证日期
	

	6.原申报超低能耗建筑计容建筑面积（m2，不包含3%容积率计算支持的面积）
	
	现申报超低能耗建筑计容建筑面积（m2，不包含3%容积率计算支持的面积）
	

	7.原按常规容积率计算口径统计的建筑面积（m2，包含3%容积率计算支持的面积）
	
	现按常规容积率计算口径统计的建筑面积（m2，包含3%容积率计算支持的面积）
	

	8.原超低能耗申请不计容建筑面积(m2)
	
	现超低能耗申请不计容建筑面积(m2)
	

	9.超低能耗建筑单体数量（栋）
	

	10.建筑层数
	地上  层 

地下  层
	建筑高度(m)
	

	11.装配式建筑
	预制率
	
	装配率
	/

	12.全装修比例
	

	13.一网通办联审编号
	

	14.项目报建编号
	

	15.建设单位名称
	

	负责人
	
	电话
	
	手机
	

	联系人
	
	电话
	
	手机
	

	16.设计单位名称
	

	负责人
	
	电话
	
	手机
	

	联系人
	
	电话
	
	手机
	

	17.咨询单位名称
	

	负责人
	
	电话
	
	手机
	

	联系人
	
	电话
	
	手机
	


二、申报变更内容及技术措施
	（描述变更范围、变更内容、变更主要原因，并提交变更内容清单）

按照本市超低能耗建筑项目技术方案变更管理文件要求，本项目涉及

☐第二条第                    点申报变更

☐其他申报变更




三、变更技术方案
	（对应变更内容清单提供相关技术内容资料，变更内容技术要求不应低于对应的国家、行业和本市现行有关标准和政策规定）
建设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法人代表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



